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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 —

延長貸款協議

貸款協議（據此本集團成員公司於 2019年 11月借款 500,000,000港元）的還款日期

已延長兩年，至2023年11月29日。

原貸款協議

於 2019年 11月 26日，借款人與貸款人訂立原貸款協議，據此（其中包括）貸款人按

年利率7%向借款人貸款500,000,000港元，貸款以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的股份及資

產抵押作擔保。貸款於2021年11月29日到期償還。

補充貸款協議

借款人與貸款人已訂立補充貸款協議，據此（其中包括）：

— 貸款償還日期延長至2023年11月29日；

— 借款人為貸款確認若干擔保；

— 借款人承諾於補充貸款協議日期起計5個營業日內向貸款人交付一份形式獲貸

款人信納的法律意見書。

倘發生公司貸款中常見的若干違約事件，貸款可能於到期前應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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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款項用途

根據原貸款協議的條款，貸款所得款項淨額用作一般營運資金。

延期的理由及裨益

董事認為，延長貸款可加強本公司的財務狀況。

董事（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）認為，延期貸款的條款乃借款人與貸款人公平磋商後

釐定，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，屬公平合理，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。

有關訂約方的資料

有關本集團的資料

本集團現時主要從事三大業務： ( 1 )提供資訊及數據服務； (2 )第三方支付服

務； (3)製造訂製液態及粉末塗料。

有關貸款人的資料

貸款人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。

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所深知、盡悉及確信，貸款人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各自

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且與之並無關連的第三方。

釋義

於本公告內，除文義另有指明外，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：

「董事會」 指 本公司董事會

「借款人」 指 Rookwood Investments Limited，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

司，其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

「本公司」 指 聯洋智能控股有限公司，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

有限公司，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（ 股份代號：

1561）

「關連人士」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涵義

「董事」 指 本公司董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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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本集團」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

「港元」 指 港元，香港法定貨幣

「香港」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

「貸款人」 指 薈聯管理有限公司，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

「上市規則」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

「貸款」 指 根據原貸款協議向借款人墊付500,000,000港元

「原貸款協議」 指 貸款人與借款人日期為2019年11月26日的貸款協議

「股東」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.01港元的普通股的持有人

「聯交所」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

「補充貸款協議」 指 貸款人與借款人作出日期為2021年11月29日的原貸款

協議的補充協議

承董事會命

聯洋智能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
顧中立

香港，2021年11月30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顧中立先生（ 主席 ）、劉戎戎女士、

Charles Simon先生及金培毅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綱先生、王建平先生及施

平博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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